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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案件具有作案隐蔽、专
业性强 、证据易灭失 、因果关系认定
难等特点。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健全生
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
接工作机制。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相衔接的证据收集及固定规范，借

助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资
源 、专业技术优势 ，及时有效固定环
境污染的关键证据。 积极发挥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的协同效能，形成生态
环境保护的工作合力，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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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以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曹国强

2020 年以来，根据生态环境部的部署，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已连续 3 年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相关环境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取得良好成效。 为进一步巩固专项行动成果，持续保持打击重
点领域环境违法犯罪高压态势，聚焦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的特点。 以常见多发领域、环节为切入点，现公开发布两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
型案例。 该批案例的承办单位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的侦办要求，坚持头尾中间一起查、上中下游一起打，追根溯源、循线深挖，坚
决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请各市州学习借鉴，并对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在办理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提出表扬。

曹某军等 7 名涉案人员非法收集、贮
存、运输、处置、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呈
现出地域广、犯罪隐蔽、专业性强、发现难、网
络性强、取证难、对环境污染严重等特点。在
该案办理过程中，生态环境 、公安和检察
部门高度配合、通力协作，通过大量的数

据分析，梳理非法收集处置利益链条的涉
案关系人，深挖彻查依法坚决铲除了一条涉
及 3省 6市、涉案危险废物总价值达到 1294
万元的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运输、处
置、倾倒犯罪链条 ，充分展现了生态环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度衔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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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8 日， 郴州市生态环境
局安仁分局接到群众反映，称安仁县龙海
镇茨冲村渡槽边有废液倾倒痕迹。安仁分
局执法人员立即赴现场调查，发现渡槽下
游灌溉渠里水体发黄，往上溯源一直到渡
槽上游涵洞处，水体全部呈黄色，涵洞及
渡槽的底部有黄色附着物。在涵洞上游水
渠岸边发现了 3 处倾倒废液痕迹，地面草
木被腐蚀，渠道岸边水泥地面呈黑色。 安
仁分局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公司进行现场采
样，检测结果显示：渡槽黄色水体中铅、铊分
别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02）0.16倍、249倍。 同时，安仁分局启动应
急处置程序 ，抽取灌溉渠里的废水 ，清理
灌溉渠受污染污泥和倾倒处受污染土壤，
防止对下游灌溉水造成污染。

安仁分局、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组建
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利用天网
信息平台和实地走访，精准锁定非法倾倒
的两辆皮卡车，找到了实施非法倾倒的曹
某清、黄某豪和黄某军。 通过突击审讯锁
定了提供非法冶炼废水的曹某军以及位
于郴州市永兴县其住宅后院的非法冶炼
点。查实曹某军收购大量危险废物作为冶
炼原料，从中提取金、银等贵金属以获利。
经过围绕涉案人员进一步开展深度研判，
逐步摸清了该犯罪链条上下游人员基本
情况，以及作案规律。

经查 ，曹某军在明知曹某清 、黄某豪
和黄某军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没
有相关废液处理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委
托曹某清等 3 人帮其处理非法冶炼废液。
2022 年 6 月 6 日-17 日，曹某清等人多次
将非法冶炼废液 （约 4 吨 ）直接倾倒在安

仁县龙海镇茨冲村砂石厂附近的渡槽（水
渠）里。经县公安局司法鉴定，曹某清等人
倾倒的废液为危险废物。

联合调查组顺藤摸瓜，在依法捣毁曹
某军住宅旁边非法冶炼窝点的同时，积极
查找危险废物来源。 通过提取、分析数百
个关系人的基础信息、 银行流水和行动轨
迹，跨越 3省 6市抵近侦查，精准锁定了常某
雷、黄某华、侯某辉、罗某权以及罗某煌共 5
名为曹某军提供危险废物货源的上游倒卖
人员。 2022年 7月至 2023年 4月，执法人员
分别从湖南郴州、浏阳，广东广州、揭阳，江
苏昆山、苏州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7 名。

经公安 、检察、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协
作配合，循线深挖。 查明 2020 年以来常某
雷、黄某华、侯某辉、罗某权以及罗某煌在
明知曹某军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 ， 将非法收购的总货款价值
1294 万元的废电路板、废旧电子元件、废
旧三元催化器粉末等危险废物转卖给曹
某军，供其非法冶炼。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
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 ，曹某军等
人非法收集、贮存、运输 、处置 、倾倒危险
废物的行为涉嫌污染环境罪。

2022 年 6 月 25 日， 郴州市生态环境
局安仁分局将该案件线索和证据移送郴

州市安仁县森林公安局， 随后刑事立案。
2023 年 5 月 24 日， 安仁县人民法院对曹
某军等 7 名犯罪嫌疑人以污染环境罪依
法分别判处 11 个月至 3 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 8 万至 40 万
元不等罚金。 同时经诉前磋商，当事人主
动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缴纳生态
环境损害费 85.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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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今年 4 月，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常
德市公安局在联合开展的打击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
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犯罪专项行
动中，摸排发现有多家汽修店违规向
社会无业人员出售废机油。 初步怀疑
其背后存在较大的处置窝点、销售网
络及作案链条。 考虑本案线长面广、
涉案人员众多、证据不易保存等特殊
复杂性，生态环境部门立即提请常德
市森林公安局提前介入本案办理，启
动了案件线索联合经营。

常德市森林公安局对涉案人员
依法采取询问 、查询 、调取证据材料
等措施进行初查。 发现李某等人组成
的涉案团伙为谋取利益，自 2019 年以
来私自改装车辆 ，在未办理 《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 》 及转移联单的情况
下，在常德的汽修门店非法收购机动
车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贮存在
多个窝点的油罐内。 窝点油罐贮存满
后 ，转移到外省窝点 ，对外销售从中
牟利。

调查发现，涉案团伙在湖北省荆
州市公安县等多个窝点未采取相应
防范措施 ，长期贮存 、大量废机油随
意撒漏，倾倒在地上，渗透进土壤里，
致使土壤受到了严重污染，损害了生
态环境。

在初步查清案情后，常德市生态
环境局对李某等人涉嫌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 3 吨以上的违法行为予以立
案。 6 月 1 日，常德市森林公安局正式
成立专案组 ，对该案开展侦查 ，涉案
地域跨湖北 、湖南两省 ，案件侦办过
程中 ，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 、公安
机关及人民检察院多次组织案情研
判会议 ，共同商定侦查方案 ，配合做
好案件的长线侦办。

对现场土壤污染情况的鉴定 ，既
是本案立案的依据之一，也是审判量
刑重要的依据。 一方面案件还在侦办
阶段 ，为不轻易暴露调查活动 ，常德
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公安机关秘密开
展了抽样 、鉴定 、取证等一系列前期
工作， 另一方面涉案地块在湖北省，
为确保土壤检测采样的科学性、客观
性，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对涉
案地块调查采样方案开展评议，并形
成专家意见 ， 确保鉴定结论的真实
性 、合法性和关联性 ，为案件办理提
供了扎实的证据支撑。

查处情况

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 〔2016〕29 号)、《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的规定，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5 月 31 日
将该案件移送至常德市森林公安局。
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公安部门

最终确定了以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
团伙。 在湖南、湖北等多地发现了该
团伙的贮油黑窝点。 在全面掌握犯罪
团伙犯罪链条后，2023 年 7 月 18 日，
警方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共刑事拘留 2 人，现场查扣油
罐两个， 废油桶 87 个， 废机油 80 多
吨，非法改装废机油运输车辆 8 台，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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